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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疫情對台商現階段最大的影響，是不能生產卻又必須支付工資、租金等費用；其次是因各

地政府採取近似封城的封閉式管理，導致供應鏈因物流的不確定性升高，將進一步影響復工後

的生產步調。 

 
目前蘇州是最早公布扶持企業度過疫情的《支持中小企業共度難關蘇「惠」十條》，其中包含類

似承租國有資產的中小企業可減免房租等，是企業可以直接受惠的政策；蘇州市又公布《蘇州

市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援企業發展金融政策實施細則》，直接要求銀行機構加大

對當地中小微企業的支持，要求銀行不得抽貸、斷貸、壓貸，算是回應中小微企業對流動性需

求的呼聲。 

 
上海也公布《上海市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務企業平穩健康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除了推遲三個

月調整社保繳納基數時間，還宣布 2020年暫將職工醫療保險單位繳費費率下調 0.5%，這些都

是台商可以注意的扶持措施。 

 
這次突如其來的疫情將衍生出兩項直接的法律重點，值得台商復工後考慮： 

 
一、延遲復工的員工加班工資 

除國務院延長上述二天春節假期之外，部分地方政府還自行公布禁止提前復工的措施，但有些

如會計師、律師、券商等個別機構，都已因不為在家辦公的員工支付加班工資，遭到勞動部門

的處罰。 

 
2月 7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全國總工會、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全國工商聯

共同發布人社部發〔2020〕8號文《關於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間穩定勞動關

係支持企業復工復產的意見》，就疫情防控期間要如何穩定勞動關係，支持企業復工復產提出指

導性意見；其中，鼓勵協商解決復工前的用工問題，並對不具備遠程辦公條件的企業，建議先

與職工協商優先使用帶薪年休假、或企業自設福利假等假期。 

 
二、企業可根據「不可抗力」條款爭取利益 

此次疫情可合法構成所謂的「不可抗力」條件，屬於法定解除理由，當然，不排除根據受疫情

影響履行程度的不同，適用「情勢變更」原則，那麼法院將根據公平原則以及當事人的請求，

判定合同變更或解除。 

 
對於因疫情導致承租人停止營業產生租金損失情況，承租人可主張「不可抗力」並要求出租人

減免租金，2003年非典期間有法院判例予以支持，這對損失慘重的零售業應該是一大福音。 

 
台商應注意收集各類因「不可抗力」而不能履行合同的證明文件，包括（1）有關政府部門因控

制疫情而發布的行政措施或行政命令；（2）貿促會等有關協力廠商機構出具的不可抗力證明

（貿促會網站上已公開了申請流程和應提交的文件）；（3）根據商務部辦公廳的《關於幫助外貿

企業應對疫情克服困難減少損失的通知》，商務部指導紡織、輕工、五礦、食土、機電、醫保等

六家商會，出具不可抗力證明。 

 
最後，台商應注意違規復工的法律責任，別挑戰當地政府的限制，並提醒員工如隱瞞感染疫情

的後果；在上海，規定隱瞞病史逃避隔離者會被列入失信黑名單；台商如果為了疫情捐贈後的

稅務處理也得留意，台商還要對某些特定物資如口罩、防護衣等生產及銷售須特別重視，否則

一樣有刑事責任風險。 

 


